



关于做好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
认证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
各医疗卫生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行动计划（2022—2025年）》，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认证工作的通知》（内卫办妇幼字〔2025〕449号）《通辽市关于做好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认证工作的通知》（通卫健字〔2025〕200号）要求，加快推进我旗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以下简称消除“三病”），确保如期实现消除“三病”目标，现就做好我旗工作，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工作目标
全旗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率持续下降，到2025年6月底，在全旗实现消除“三病”结果和过程指标，并持续保持。2025年内完成国家级消除认证工作。
二、组织架构
结合我旗实际，建立全旗消除“三病”母婴传播12部门协作机制。组建综合协调、规范服务、信息管理、实验室管理、权益保障等五个领域的旗级消除“三病”专家指导组。成立全旗消除“三病”工作技术工作组对应专家指导组。组织妇幼保健机构、疾控中心及辖区医疗卫生机构落实职责任务，确保通过通辽市级、自治区级和国家级认证。
三、工作体系
（一）旗妇幼保健机构
旗妇幼保健机构牵头全旗消除“三病”业务工作，认真执行市级专家指导组制定的相关工作制度、规范和流程，细化工作方案，印发工作手册和宣传材料，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现场督导，撰写旗县级消除进展报告。
（二）助产机构
建立完善院内消除“三病”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制度流程，全员参与、全员培训，实现实验室首次检测免费、快速检测全覆盖，保证首次录入数据准确性，确保各项要求落实到位。
（三）疾控中心
旗疾控中心配合市疾控中心做好辖区实验室管理和质控、数据核实、社会支持等工作。
四、主要工作任务及时间安排
（一）2025年5—6月
奈曼旗人民医院、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和奈曼旗疾控中心梳理评估指导手册条款，结合认证标准，完善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管理机制、规范服务、信息管理与质量、实验室管理与质量和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具体流程。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牵头组织对奈曼旗人民医院、奈曼旗疾控中心工作进行摸底，并完成撰写消除母婴传播工作进展报告初稿。旗卫生健康委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成立旗级专家技术指导组，研究制定旗级工作方案，
（二）2025年7—8月
启动健康科普大赛，营造消除“三病”母婴传播社会氛围。召开奈曼旗协作机制联席会议。以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为样本机构，在我旗复制推广，加快消除“三病”认证工作进程。旗级医疗卫生机构和苏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续结合认证标准规范消除母婴传播工作，按照评估条款内容逐条准备迎评资料，分类别整理到位。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印发应知应会问答材料、宣传册。旗卫生健康委对接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的社会组织，商定并建立相关工作机制。
（三）2025年8—9月
迎接通辽市和自治区第二轮现场督导我旗消除“三病”认证工作，配合通辽市启动自治区级消除“三病”母婴传播现场认证，根据督导情况持续整改完善并召开工作推进调度会。
（五）2025年9月－国家级现场认证前
持续督促我旗工作，发挥协作机制作用，召开全旗消除母婴传播迎评工作培训会，指导各单位做好迎接通辽市、自治区和国家级评估准备。
五、保障措施
旗卫生健康委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明确消除“三病”的时间表、路线图，分析与消除目标的差距，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制定针对性的策略措施，确保工作进度。科学规划、合理使用消除“三病”经费，鼓励争取社会资源参与，多方筹措资金，共同支持消除母婴传播工作。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协调各类资源为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提供关心关爱服务，依法维护感染者合法权益。联合相关部门做好育龄妇女消除“三病”的宣传教育，注重做好政策解读和社会宣传，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为消除“三病”创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支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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